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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史料

壹、小傳

汪兆銘，1883年生於廣東佛山，字季新，筆名精衛，時人多以

「汪精衛」稱呼。早年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後，追

隨孫文獻身於革命，參與籌設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因謀炸攝政王載灃

被捕入獄，是中國國民黨創黨元老之一，不論是文采還是人品深受時人

所肯定，因此頗得孫文倚重。民國成立後他實踐了「革命成功後，一不

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偕其妻陳璧君留學法國，後來

因為國內政局的發展，又使他捲入權力紛爭之中。以他個人在黨內的資

歷和威望，不但經常被推舉擔任反蔣中正陣營的領袖，也因為他的政治

地位崇高，長年出任黨政要職，包括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

事委員會主席、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1931年聯合反蔣各派組成廣

東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與蔣合組政府，出任行政院院長、國防最

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初期

原持抗日立場，後來放棄對抗想法轉而與日本政府合作，1938年 12月

於越南河內通電主張中止抗戰，1940年 3月在南京另組親日之國民政

府，並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清鄉

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等要職。1944年 11

月 10日，病逝於日本名古屋，遺體運回南京中山陵安葬。著有《汪精

衛詩存》、《汪精衛文選》、《汪兆銘全集》（日文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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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移轉及整理

《汪兆銘史料》原來是由法務部調查局負責保管，存放於新店的青

溪園區，2005年 6 月調查局同意將該批史料移轉國史館典藏，7月 20

日國史館派員至青溪園區點收史料進館，計有文件 59冊、照片 30冊。

8月 22日在調查局中華大樓舉辦史料交接典禮，順利完成移轉程序。

國史館於接收該批史料後隨即展開數位化作業，至 2007年 11月全

部完成，計有：文件史料共編為 59卷，建置 3,459筆目錄資料，掃描 5

千 5百餘頁影像圖檔；照片史料共編為 30卷，建置 987筆目錄資料，

掃描 1千餘張影像圖檔。

參、內容

一、文件

文件史料年代起自 1925年至 1944年，主要為汪兆銘與各方的往來

電文及函件，經內涵分析後歸納為「函電與函件」一個副系列層級。內

容依政權更迭可分為廣州國民政府時期、武漢及廣東國民政府時期、國

民政府時期、附日時期等 4項，簡述如次。

（一）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包括〈民國 14年汪精衛與國內外要人

往返函電〉1卷、〈抗戰前汪精衛與黨方首要往返函電〉1卷等。含廖仲

愷函陳璧君「加拉罕有二十三日來粵消息，據彼中人所述，渠抵粵後與

先生往還搓商之件甚多，旅館嫌不秘密」，古應芬電「東路軍以餉絀遲

遲未進，使沈鴻英殘部進陷連縣，而南路退守恩平瑟縮不前，恐今後步

驟愈亂，為患不止」，軍事委員會訂期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曾醒

電「中央及地方黨部聯席會議通過並電促汪主席銷假復職」，鮑羅廷電

「黨意及蔣已公認先生即返之必要，請即返粵，坐飛機到莫斯科，快車

到海參威，並將代備專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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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漢及廣東國民政府時期：包括〈汪精衛投敵前與政府首要

函電〉2卷、〈汪精衛與財政機關之各項往返函電〉1卷、〈民國 16年全

國各黨部促汪精衛銷假視事函電〉1卷、〈民國 16年各軍事首長與汪精

衛之函電〉2卷、〈抗戰前汪精衛與黨方首要往返函電〉1卷、〈抗戰前

汪精衛與國軍首要往返函電〉1卷、〈譚延闓、龐炳勳、吳化文、陶希

聖、孫科致汪精衛函件〉1卷、〈清黨時期與汪精衛有關資料、周佛海

著回憶與前瞻手稿、陳公博與墨索里尼及齊諾爾等談話紀錄〉1卷等。

含蔡元培等電「寧漢同志自動覺悟各示退讓，望一致討伐北虜及帝國

主義，中國前途實利賴之」，何鍵電「寧方似對我軍疑慮，要求勿再前

進，現我軍已進至舒城三河鎮豐樂河，並分途續進」，溫福田函「目前

武漢鹽荒已達極點，雖由米源缺乏，販商屯積居奇，而榷運局內上下員

司，因緣為奸，抽簽掛鹽，實為主因」，譚延闓電「政府遷寧，武漢財

政宜有人負責，維持漢口總商會」，張篤倫電「奉命入川晤各軍長，傳

述中央決策，均表擁護，現正徵集各方同志意見，共籌安定川局辦法，

近期即呈」，梁壽愷電「寧漢合作革命之力量統一，敬願共同北伐，消

滅奉魯餘孽，完成國民革命」，胡宗鐸、葉琪電「接滬電，蔣調蔣蔡兩

師南旋，並擬以賀耀組易何鍵，陳濟棠及何鍵頗自危，陳電請馮祝萬回

粵，將另有活動，湘粵仍積極節進，當大可為」等。

（三）國民政府時期：包括〈有關塘沽協定河北玉田縣宮越案之函

電〉1卷、〈汪精衛與財政機關之各項往返函電〉1卷、〈國際各有關方

面致汪精衛函電〉1卷、〈清黨時期與汪精衛有關資料、周佛海著回憶

與前瞻手稿、陳公博與墨索里尼及齊諾爾等談話紀錄〉1卷、〈抗戰前

汪精衛與各方首要往返函電〉1卷、〈抗戰前汪精衛與黨方首要往返函

電〉1卷、〈抗戰初期國府首要與汪精衛往返函電〉1卷、〈民國 27年

汪精衛與本黨（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2卷、〈汪精衛致總

裁函電〉1卷、〈總裁致汪精衛等函電〉1卷、〈汪精衛投敵前與政府首

要函電（2）〉1卷等。含郭泰祺函「英、美對承認滿洲國問題之真實態

度，及蘇俄欲加入國聯之動機」，塘沽停戰協定，黃郛電「玉田日商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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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被害事件，經設法緩和，苦心應付，彼始肯暫停緊急行動，而採用外

交方式向于學忠提出解決條件五項」，蔣作賓電「日本朝野極願與中國

提攜，惟具體方案尚未擬定，綜合列舉多數之主張，惟有先行聯絡感

情，相機進行」，電蔣中正「詢知

閩變案脅從者如有忠誠表示，當可

從寬處置，菲僑許友超事，如尊意

可從寬大，乞電示知」，蔣中正電

「對所擬經濟建設提案處理辦法完

全贊同，並請加邀財政部長參加審

查」，陳公博與墨索里尼、齊諾爾

談話紀錄，蔣中正電「對於宣戰問

題，此時應切實研究，彼我之利害

關係，今我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鎖，

故我對於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顧慮。

若我宣戰，則美國必實行中立法，

可斷絕敵人鋼鐵煤油之來源，實於

敵有害也」等。

（四）附日時期：包括〈民

國 28、29、30年各方致汪精衛函電〉1卷、〈汪精衛組偽政府時各方

之函電〉1卷、〈民國 29年各方致汪精衛函電〉2卷、〈民國 29年汪精

衛與陳耀祖等函〉1卷、〈民國 30年汪精衛與各偽機關首長往返函電〉

2卷、〈民國 30、31年各地與汪精衛往返函電〉1卷、〈民國 31年汪精

衛與各偽省市長往返函電〉1卷、〈民國 31年汪精衛與廣州各偽機關往

返函電〉2卷、〈民國 31年汪精衛與廣州等地往返函電〉2卷、〈民國

31年汪精衛與偽政府各省市長往返函電〉1卷、〈民國 31年汪精衛與周

佛海函電〉1卷、〈民國 31年汪精衛與楊偽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揆

一）函電〉1卷、〈民國 31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精衛之函電〉2

卷、〈民國 31年各地舉行慶祝會致汪精衛賀電〉1卷、〈民國 32年汪精

汪兆銘電陳璧君據報蔣中正派宋子良

與日方商談和平條件，日方惟恐有

詐，請求我方派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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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與廣州各方往返函電〉2卷、〈民國 32年汪精衛與各方函電〉1卷、

〈民國 32年汪精衛與各偽省市長函電〉2卷、〈民國 32年汪精衛致周

佛海函電〉1卷、〈民國 33年汪精衛與各地往返函電〉1卷、〈汪精衛

與陳公博往返函電〉1卷、〈汪精衛與李士群往返函電〉1卷、〈汪精衛

與偽徐、蔡大使（徐良、蔡培）往返函電〉1卷、〈陳公博致汪精衛函

電〉2卷、〈周佛海致汪精衛函件〉8卷、〈譚延闓、龐炳勳、吳化文、

陶希聖、孫科致汪精衛函件〉1卷、〈國際各有關方面致汪精衛函電〉

1卷、〈日人近衛文麿等致汪精衛函〉1卷等。含電張羣「艷電係明電，

公開提議，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注意，何由寧抗戰到亡亦不接受此

等和平條件？離渝殊痛，無意更遠行」，王克敏電「前月聞公由河內到

滬，勇氣不減當年，來教所示已得綱領，彼時如有所命，當無條件遵

行」，近衛文麿函「拜讀手教並與高宗武晤談，詳悉先生種種苦心，此

次事變誠屬遺憾，我人仍須秉正義努力，以期轉禍為福，盼先生為東洋

永遠和平幸福而益加珍攝」，江正源電「自鈞座揭示和平旗幟後，即率

前藍衣社社員百餘人一體脫社，另組興亞協進社，從事建設新中國工

作」，坂垣征四郎函「此次為建設東亞新秩序，決然奮起，敬表感激，

特派影佐砲兵大佐為代表，請不必保留與之傾談」，周佛海函「據影佐

謂，近衛日前所開對美提出之條件，純係根據渠個人與先生之私交，千

萬請守秘密」，徐良電「據日方意：須使教廷與重慶斷絕往來，然後斡

旋承認國府」，電蔡培「昨已發表收買紗布條例，與泰國交換使節關鍵

在日本，請與重光葵一商」，電陳耀祖「已通過財政部處理指定人資產

辦法，即係對付英、美凍結資金，粵省可依此原則處理，其細節可與

日方協商進行彙報中央」，電王揖唐「日本將天津英租界行政權交還我

國，定二十八日典禮，特派褚民誼主持，並先赴北平奉商一切」，電楊

揆一「此次與重光葵、畑俊六談後，由兩方總參謀長成立文字諒解，於

國旗、軍旗之外另採他法以為識別，並注意與當地軍事當局隨時訂定更

換，以免渝方摹倣」，電陳公博「青木大臣談話要點：施行經濟政策固

須得民眾諒解，但上海民眾因環境醞釀，向來看不起政府，故須於求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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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外，尚有堅決方針，不屈不撓」，陳春圃電陳璧君等「驚悉先生逝

世，萬分哀痛，心緒煩亂，已極不知何詞，奉慰伏乞節哀保重」等。

二、照片

照片史料年代起自 1938年至 1945年，大部分是汪政府從事各種活

動之留影，可分為「出訪與接待」、「會議與典禮」、「視察與校閱」、「清

鄉」等 4個副系列層級。內容擇要如下。

（一）出訪與接待：包括率團訪問日本及滿洲國，拜訪日本首相東

條英機及書記官長星野直樹，宴請滿洲國專使張景惠，東京民眾於道旁

歡迎訪日，拜訪日本黑龍會首領頭山滿，日本駐汪政府大使本多熊太郎

設宴招待，訪問滿洲國皇帝溥儀，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日本關

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設宴招待，參觀滿洲國貴眾兩院議事室，檢閱滿

洲國衛士團，代主席陳公博赴日謁日皇，滿洲國答禮使節團國務總理大

臣張景惠訪財政部長周佛海，中、日、滿共同宣言週年與日軍總司令畑

俊六合影，日本軍事顧問松井太久郎來華，外交部長褚民誼招待軸心國

使節，歡迎印度獨立黨主席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來訪，歡迎日

本總理大臣東條英機來訪等。

（二）會議與典禮：包括在新民會聯合協議會演講，於蘇淮特別區

行政公署成立週年大會訓話，立法院長陳公博於中日同盟條約簽訂一週

年紀念會致詞，汪兆銘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訓話，宣傳部長林柏生於中央

社三週年致詞，主持孫中山遺臟奉安典禮，日本答訪使節團平沼騏一郎

等謁中山陵，中央委員公祭黃花岡烈士，汪政府慶祝還都週年紀念，於

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締約三週年記者招待會上講話，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

長，慶祝雙十國慶講話，出席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諸先烈殉國紀念發表演

講，接受日皇頒贈同光大勳章，交還上海法租界、天津義租界協定簽訂

儀式，與谷正之簽訂日本國與汪政府同盟條約，褚民誼與日本簽訂日本

在華臣民課稅條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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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察與校閱：包括視察滿洲國軍隊之敬禮式及機械化部隊，

滿洲國軍隊戰鬥及軍備訓練，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視察滿洲國壯

丁體格檢查，滿洲國車輛工廠青年工作情形，周佛海參觀滿洲國飛機製

造廠，滿洲國瀋陽製造防寒靴廠，對英美宣戰廣州街頭人民觀看南京電

訊告示牌情形，宣傳部長林柏生在首都中日民眾決戰大會演說，參觀大

東亞戰爭博覽會，上海慶祝收回租界遊行大會，天安門前汪政府軍隊分

列行進，張景惠在南京檢閱汪政府軍隊，慶祝還都五週年紀念首都青少

年大檢閱，溥儀參觀國民學校製飛機模型，滿洲國學生參加勤勞總動員

奉告式，華北政務委員會新舊任委員長汪蔭泰、王克敏交接，湖北省長

楊揆一視察農村，廣東省政府成立週年紀念閱兵等。

（四）清鄉：包括偕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李士群等赴木瀆、蘇州、鎮

江等地視察清鄉，聽取李士群、袁殊等報告清鄉工作，接受清鄉工作人

員鑄贈銅像，視察清鄉向民眾訓話，與日本軍方商討聯合清鄉，招待記

者發表清鄉，校閱清鄉軍，清鄉會議各院會首長聆聽訓詞等。

汪兆銘訪問滿洲國於歡迎大會檢閱學生隊伍


